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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6 0 次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本會 9 樓小型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委員文忠                                 記錄：李玉華 

出席人員： 

蕭委員清杰  吳委員東裕 賴委員宗良  張委員基明  林委員欽濃 

方委員邦良 呂委員英俊  洪委員湄    陳委員惠伶  劉委員祥俊 

蔡委員壽男 

列席人員： 

監察小組召集人：王正喜               總 幹 事：蔡世寅 (請假) 

副總幹事：賴鎭安                    秘    書：陳麗貞 

第 一 組：陳哲耀組長               人 事 室：呂秋華(請假) 

徐振洲 許繼協             主 計 室：張靜宜主任 

陳玉菁                    政 風 室：張宇夫主任 

第 四 組：陳榮晋組長 毛偉龍         

顏妃真 高慈穗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叄、報告事項 

一、 上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備查（詳會議資料）。 

二、 監察小組王召集人報告： 

(一)1 月 16 日投票日當天違法案件計有撕毀選舉票 3 件共 3 張(總統副

總統選舉票 1 張西區 1058 投票所，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票 2 張南

區 1135 投票所、大安區 0059 投票所)及投票日助選違規 3 件(烏日

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相關分局己將相關資料送達本會，業經於

2 月 26 日第 39 次監察小組會議審查後提送於今日之委員會審議。 

(二)為辦理臺中市第 2 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有關候選人申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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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辦事處及政見稿之審查，業經於 2 月 26 日第 39 次監察小組會

議審查後提送於今日之委員會審議。 

三、各組室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 本市第 2 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已於 105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三

天在豐原區公所辦理候選人申請登記，共有陳坤湖、戴甘惠美二人完

成登記，候選人資格今天提請審定，105 年 3 月 11 日辦理候選人姓

名號次抽籤，105 年 3 月 26 日舉行投（開）票。 

(二) 中央選舉委員會已於 105 年 2 月 22 日公告本市第 1 選舉區市議員遞

補當選人名單林素眞在案，遞補當選證書並由本會於 105 年 2 月 25

日轉發完畢。 

(三) 本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何光枝當選無效案，新社區公所已於

105 年 2 月 19 日函臺中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查詢判決

結果，目前尚未回復，擬俟獲得通知後再辦理後續作業。 

決定：洽悉。 

第四組工作報告 

為辦理臺中市第 2 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登記期間由監

察小組楊劉彩郁委員到場執行監察工作、協助里長候選人申請設置競選辦

事處實地會勘及政見稿初審工作。 

決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 第 1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臺中市第2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候選人資格之審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條第 3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二、 本次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日期自 2 月 21 日至 2

月 23 日，共計受理候選人陳坤湖、戴甘惠美等 2 人，隨即由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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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函請有關單位查證其消極資格，並經由該公所初步審查後函

送本會。 

三、 檢附候選人登記冊、資格複審意見一覽表各 1份（如附件）。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豐原區公所通知候選人參加抽籤。 

決議：照案通過。 

 

� 第 2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 擬訂臺中市第 2 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要點

（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 條第 4項、第 5 項規定辦理。 

二、 為利豐原區公所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擬訂上項補選候選人

姓名號次抽籤要點（草案）（如附件）。 

辦法：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 第 3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臺中市第 2 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所繳送之

政見稿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 條」暨「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

職務準則」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二、本次補選，登記為候選人數有 2 人，候選人之政見稿審查作業，仍

依照前擬訂之「臺中市第 2 屆里長選舉各區選務作業中心受理候選

人登記時審查候選人政見稿注意事項」辦理。 

三、本案業經 105 年 2 月 26 日監察小組第 39 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檢

附政見稿影本及初審一覽表各 1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知豐原區選務作業中心依法刊登選舉公報。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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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臺中市第 2 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 條第 2 項暨「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規定辦理。 

二、本次補選登記為候選人數有 2 人，競選辦事處設立數 2 處。 

三、上開場所地點業已由選務作業中心派員會同監察小組委員實地勘

查，均無違反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

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

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不在此

限。 

四、本案業經 105 年 2 月 26 日監察小組第 39 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五、本次會議核准設立後，如有候選人至本會辦理增減或變更地址者，

為爭取時效之考量，將另簽請監察小組召集人核准後於競選活動期

間准予候選人設立。 

六、檢附候選人競選辦事處初審一覽表及原登記書影本各 1份。 

辦法：審查通過後，函知豐原區選務作業中心通知各候選人，依法於競選

活動期間設立。 

決議：照案通過。 

 

� 第 5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本市大安區選舉人黃楊 O 女士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

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撕毀全國不分區政黨選舉票 1 張，提請審查。 

說明： 

一、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6 條第 8 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110條第 8 項規定：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

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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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舉人黃楊 O女士於 105 年 1 月 16 日 14時 10 分許，在本市大安

區第 59 投開票所內涉嫌違反上開選舉罷免法之規定。 

三、 案經 105 年 2 月 26 日本會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討論決

議，本案建議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條第 8 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

罰鍰。 

四、 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 105 年 1 月 20 日中市警甲分偵字

第 1050001617號函送選舉人黃楊 O女士相關筆錄資料與撕毀之選

舉票照片影本各 1份。 

辦法：審查決議後，決議情形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裁罰選舉人黃楊 O女士新臺幣五千元罰鍰。 

 

� 第 6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本市西區選舉人謝 O O先生於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撕毀總統副總統選舉票 1 張裁罰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6條第8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 項規定：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

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二、 選舉人謝 O O先生於 105 年 1 月 16 日 13 時 35 分許，在本市西區

第 1058 投開票所涉嫌違反上開選舉罷免法之規定。 

三、 案經105年 2月26日本會第39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討論決議，

本案建議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6條第 8 項規定，處新臺幣五

千元罰鍰。 

四、 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05年1月19日中市警一分保字第

1050002817 號函送選舉人謝 O O 先生相關筆錄資料與撕毀之選舉

票照片影本各 1份。 

辦法：審查決議後，決議情形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裁罰選舉人謝 O O先生新臺幣五千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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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本市南區選舉人陳 O O先生於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撕毀全國不分區政黨選舉票 1 張裁罰案，提請

審查。 

說明： 

一、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6 條第 8 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110條第 8 項規定：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

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二、 選舉人陳 O O先生於 105 年 1 月 16 日 12 時 20 分許，在本市南區

第 1135 投開票所涉嫌違反上開選舉罷免法之規定。 

三、 案經 105 年 2 月 26 日本會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討論決

議，本案建議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條第 8 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

罰鍰。 

四、 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 105 年 1 月 20 日中市警三分保字

第 1050002886 號函送選舉人陳 O O先生相關筆錄資料與撕毀之選

舉票照片影本各 1份。 

辦法：審查決議後，決議情形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裁罰選舉人陳 O O先生新臺幣五千元罰鍰。 

 

� 第 8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10 時 05 分許，林

鐘 O O女士在本市烏日區復光四巷光明社區活動中心投開票所的外

面（接近復光二巷口）疑似為某特定候選人從事助選、拉票之行為。

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 1 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 105 年 1 月 20 日中市警烏分偵字

第 1050001830 號函辦理。 

二、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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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一)於競選活動期間之每日上午 7 時前或下午 10 時後，從

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但不妨礙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之活動，不

在此限。(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三)妨害其他政黨或

候選人競選活動。(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

居民為第 45條各款之行為。 

三、 復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違反第 53 條或第

56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

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四、 本案被檢舉人林鐘 O O 在本市烏日區復光四巷光明社區活動中心

投開票所的外面（接近復光二巷口）疑似為某特定候選人從事助

選、拉票之行為。向舉發人從事拉票行為，暗示其投(選)某一特定

立法委員候選人，疑似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 

五、 案經 105 年 2 月 26 日本會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討論決

議，本案建議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罰鍰。 

六、 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函送本會林鐘 O O 女士相關調查

筆錄等影本資料。（如後附件）。 

辦法：審查決議後，決議情形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 依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決議建議處被檢舉人林鐘 O O

女士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二) 為避免此後助選、拉票之行為引發後續裁罰金額過高之爭議，請向

中央選舉委員會建議，適度調降裁罰金額。 

 

� 第 9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11 時 53 分許，何

O O女士在本市烏日區榮泉里三榮十六路與榮泉路 39巷口周遭疑似

為某特定候選人從事助選、拉票之行為。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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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 1 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 105 年 1 月 20 日中市警烏分偵字

第 1050001861 號函辦理。 

二、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有下列

情事：(一)於競選活動期間之每日上午 7 時前或下午 10 時後，從

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但不妨礙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之活動，不

在此限。(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三)妨害其他政黨或

候選人競選活動。(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

居民為第 45條各款之行為。 

三、 復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違反第 53 條或第

56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

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四、 本案被檢舉人何O O於投票日11時53分許在本市烏日區榮泉里三

榮十六路與榮泉路 39 巷口處（近 322 投開票所）向舉發人從事拉

票行為，暗示其投(選)某一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疑似涉嫌違反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 

五、 案經 105 年 2 月 26 日本會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討論決

議，本案建議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罰鍰。 

六、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函送本會何 O O女士相關調查筆錄

等影本資料。（如後附件）。 

辦法：審查決議後，決議情形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 依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決議建議處被檢舉人何 O O女

士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二) 為避免此後助選、拉票之行為引發後續裁罰金額過高之爭議，請向

中央選舉委員會建議，適度調降裁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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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11 時 55 分許，楊

O O先生在本市烏日區榮泉社區活動中心投開票所前疑似為某特定

候選人從事助選、拉票之行為。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款規定 1 案，提請審查。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 105 年 1 月 20 日中市警烏分偵字

第 1050001862 號函辦理。 

二、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有下列

情事：(一)於競選活動期間之每日上午 7時前或下午 10 時後，從

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但不妨礙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之活動，不

在此限。(二)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三)妨害其他政黨或

候選人競選活動。(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

居民為第 45條各款之行為。 

三、 復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5 項規定：違反第 53條或第

56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

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四、 本案被檢舉人楊 O O 於投票日 11 時 55 分許在本市烏日區榮泉社

區活動中心投開票所前疑似為某特定候選人從事助選、拉票之行為

向舉發人從事拉票行為，暗示其投(選)某一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

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 

五、 案經 105 年 2 月 26 日本會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討論決

議，本案建議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罰鍰。 

六、 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函送本會楊 O O先生相關調查筆

錄等影本資料。（如後附件）。 

辦法：審查決議後，決議情形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 依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決議建議處被檢舉人楊 O O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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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二) 為避免此後助選、拉票之行為引發後續裁罰金額過高之爭議，請向

中央選舉委員會建議，適度調降裁罰金額。 

� 第 11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臺中市第 2 屆里長選舉，民眾檢舉東區干城里里長候選人 1 號

張 O O 競選宣傳品 1份未親自簽名案，疑似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52條第 1 項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1 項規定：候選人印發以文字、圖

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應親自簽名；政黨於競選活動期間，得為其

所推薦之候選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並應載明政

黨名稱。宣傳品之張貼，以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政黨辦公處及宣傳

車輛為限。 

二、 違反前項規定者；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1 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本案前經 104年 11 月 18 日監察小組第 34次委員會議決議：「本案

保留，請第四組分別再次通知雙方當事人到本會陳述說明，待蒐證

程序完成，以明事實後再行提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 

四、 本組依據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再函兩造雙方於105年1月26日上

午到會意見陳述說明，並經小組召集人面詢雙方後製作意見陳述說

明書面資料。 

五、 依據雙方所提供資料及意見陳述說明，本組綜觀意見：「被檢舉人張

O O確曾印製並於里長競選總部成立時（103 年 11 月 1 日）發放上

述檢舉人陳述之未署名文宣 1 事｣，惟該未署名文宣發放時間尚非里

長選舉競選活動期間（103 年 11 月 24日至同年月 28 日），故應無

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2條之嫌。 

六、 案經105年 2月 26日本會第39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討論決議，

本案經查無違法事證，建議本案不予裁處。 

七、 檢附本案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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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舉人 2 次舉發郵寄本會之書面資料影本。（含被檢舉人未署名文宣

影本 1份）。 

2.被檢舉人陳報本會之陳述意見書影本。 

3.本會 104年函請檢舉人及被檢舉人雙方相關公文影本資料 2份。 

4.本會 105 年 1 月 20 日通知兩造雙方到會再陳述說明函文影本。 

5.檢舉人及被檢舉人雙方 105年 1月 26日到會陳述意見書面影本各 1

份。(補充活動照片影本)。 

辦法：討論決議後，依決議情形辦理。 

決議：本案依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決議不予裁處。 

伍、建議事項： 

監察小組王召集人提議： 

本會各監察小組委員於第 39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時均表示，有關第

8、9、10 案當事人從事助選、拉票之行為並無造成明顯損害之實，惟

本案最輕罰則至少 50萬元以上，事屬情輕法重，建議中央選舉委員會

儘快修法，讓基層人員面對此類案件時能有審酌之空間。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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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二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要點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臺中市第二屆豐原區圳寮

里里長補選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特參照有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抽籤時間 、地點暨主持人： 

（一）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二） 地點：豐原區公所。 

（三） 主持人：選務作業中心主任或副主任。 

二、候選人應攜帶國民身分證親自出席抽籤，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參加抽

籤者，得委託他人持候選人本人之委託書代為抽籤，候選人未親自參

加或未委託他人代抽，或雖到場經唱名三次後仍不抽籤者，由主持人

代為抽定。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於該選舉區候選人僅一名時，其

號次為一號，免辦抽籤。 

三、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程序如下： 

（一） 主持人致詞。 

（二） 監察小組委員致詞。 

（三） 報告抽籤方法。 

（四） 候選人抽籤。 

（五） 宣佈抽籤結果。 

四、抽籤方法： 

（一） 抽籤用之籤具由豐原區公所按候選人人數，以與選舉票相同之色

紙書明號次，在抽籤前當眾驗明後，將籤號放置籤箱內，並由主

持抽籤人員搖勻後，開始抽籤。 

（二） 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時，以申請登記之次序作為進行抽籤之順

序，依序抽定公告候選人名單上之姓名號次。 

（三） 抽籤後之號次即記入登記簿，並由候選人親自於籤號單及登記簿

內簽名或蓋章，由主持人代為抽籤者，在被代抽之候選人姓名下

註明「主持人代抽」字樣，並由代抽人及執行監察人員簽名或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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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抽定之姓名號次，候選人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更換。 

六、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應由監察小組委員在場監察，並在籤號單及

登記簿內簽名或蓋章，以昭信實。 

七、候選人名單、選舉公報及選舉票上候選人之姓名號次，均依此次抽

籤決定之次序排列。 

八、為維持抽籤會場秩序，公所得實施人員及車輛管制，候選人及其隨

行人員不得攜帶旗竿、擴音器、鑼鼓、噴漆及其他可發出聲響或足

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物品進入抽籤會場，並嚴禁於抽籤會

場內吸煙及嚼食檳榔，以維護抽籤會場之秩序及整潔。 

九、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候選人及其他在場之人，不得就抽籤以外事

項提出發言。 

十、本要點經提報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